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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搭建损坏电梯
谁应承担赔偿责任

因业主在自己的楼顶上违法搭建， 原楼

顶用于排水的五个大地漏， 被该业主增设一

层房屋后撤除， 仅设了一个小的地漏， 导致

楼顶水过多无法及时排除， 大量的水进入电

梯底坑， 致电梯损坏。 该小区的物业公司垫

付了维修费用， 事后， 物业公司要求该业主

承担电梯维修费用被拒绝。 请问这种情况如

何处理？ 魏先生

【解答】

魏先生， 您好！ 据您所述的情况， 依据

《民法典》 第二百七十二条的规定， 业主对其

建筑物专有部分享有占有、 使用、 收益和处

分的权利。 业主行使权利不得危及建筑物的

安全， 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 同时，

该法第九百四十二条规定， 物业服务人应当

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 妥善维修、 养

护、 清洁、 绿化和经营管理物业服务区域内

的业主共有部分， 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

本秩序， 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 财

产安全。 对物业服务区域内违反有关治安、

环保、 消防等法律法规的行为， 物业服务人

应当及时采取合理措施制止、 向有关行政主

管部门报告并协助处理。 因小区业主在自己

的楼顶上违法搭建， 导致楼顶水过多无法及

时排除， 大量的水进入电梯底坑， 致电梯损

坏。 在该小区物业公司垫付维修费用维修电

梯后， 物业公司是可以要求该业主承担维修

费用的。 故， 物业公司可以起诉至法院， 要

求该业主承担己方所垫付的电梯维修费用。

手机中了病毒
卡里的钱被盗

前段时间， 手机不小心感染了病毒， 手

机里的个人信息都被盗了， 而绑定在手机上

的银行卡里的钱全部被转走了。 请问该用什

么方式追回我的钱？ 程先生

【解答】

程先生， 您好！ 据您所述的情况， 根据

《刑法》 （2020 修正） 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

定， 盗窃公私财物， 数额较大的， 或者多次

盗窃、 入户盗窃、 携带凶器盗窃、 扒窃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

或者单处罚金；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

节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

罚金； 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

节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同时， 该法第二百

八十七条规定， 利用计算机实施金融诈骗、

盗窃、 贪污、 挪用公款、 窃取国家秘密或者

其他犯罪的， 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定罪处罚。

因此， 您的手机因感染病毒， 且手机里的个

人信息被窃取， 而与手机绑定的银行卡中的

钱款亦全部被转走， 显然该行为已经构成盗

窃， 建议您立即报案， 通过刑事途径追回您

的钱款。

过去合伙开网店
如今出售遇难题

我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网店。 当时一人

出了 20 万元， 总投资额为 40 万元， 后续我

又追加投资了 15 万元。 现在公司做不下去，

我想把店卖掉。 有人出 30 万元愿意接手， 可

我的合伙人不同意出售。 公司成立后， 我占

公司股份 50%， 她占 25%， 剩余的股份归她

朋友。 这种情况下， 我如何才能卖掉这个网

店？ 鲁女士

【解答】

鲁女士， 您好！ 根据您所述的情况， 依

据 《公司法》 第七十一条的规定， 有限责任

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

分股权。 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 应

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 股东应就其股权

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 其他

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

的， 视为同意转让。 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

意转让的， 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

股权； 不购买的， 视为同意转让。 经股东同

意转让的股权， 在同等条件下， 其他股东有

优先购买权。 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

买权的， 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 协商不

成的， 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

购买权。 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 并且，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若干问题的规定》

（四） （2020 修正） 第十七条规定， 有限责

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 应

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以书面或者其他能够确认

收悉的合理方式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 其

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 不同意的股东

不购买的， 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视为同意转让。

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 其他股东主张转让

股东应当向其以书面或者其他能够确认收悉

的合理方式通知转让股权的同等条件的， 人

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

权， 在同等条件下， 转让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主张优先购买的， 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但转让股东依据本规定第二十条放弃转让的

除外。 因此， 您可以依据上述法律规定， 转

让自己的股权， 达到卖掉网店的目的。

付了首付没签合同
房子被保全怎么办

有一个新楼盘开盘， 我直接付了首付，

当时既没签合同， 也没备案。 但开发商和建

筑商因工程款发生纠纷， 房子被保全， 法院

判决书下来了， 将进行拍卖， 我该怎么维权

呢？ 林女士

【解答】

林女士， 您好！ 据您所述的情况， 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

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2020 修正） 第

二十八条的规定， 金钱债权执行中， 买受人

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

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 人

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 在人民法院查封之

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 （二）

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

（三） 已支付全部价款， 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

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

要求交付执行； （四） 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

未办理过户登记。 并且， 该司法解释第二十

九条规定， 金钱债权执行中， 买受人对登记

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

出异议， 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

行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 在人民法

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

（二） 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

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 （三） 已支付的价款

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

虽然您向开发商支付了首付， 但双方既

没签订购房合同， 也没备案， 故较难排除开

发商和建筑商工程款案件的执行。 建议您立

即起诉开发商要求返还您所支付的购房款以

及向对方主张赔偿您相应的损失。

拆迁分房时再婚
房产归属如何认定

多年前， 我母亲买了单位的集资房， 后

因房子拆迁， 按照原面积分了两套房， 并按

商品房差价补。 原房产证上只有母亲一个人

的名字， 买房时母亲和父亲已经离婚。 拆迁

分房时母亲再婚， 但至今没有拿到房产证。

现在房子属于母亲的婚前个人财产还是夫妻

共同财产？ 白女士

【解答】

白女士， 您好！ 据您所述的情况， 依据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十三条的规定， 下列财

产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 （一） 一方的婚

前财产； （二） 一方因受到人身损害获得的

赔偿或者补偿； （三） 遗嘱或者赠与合同中

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 （四） 一方专用的生

活用品； （五） 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尽

管拆迁分房时您的母亲再婚， 但该拆迁安置

房屋的取得是您母亲此段婚姻前的房屋转化，

即您母亲婚前财产的转化， 若该拆迁安置房

屋没有您母亲现在夫妻共同财产的投入， 尽

管该房屋没有办理产证， 仍属于您母亲婚前

的个人财产。

派遣工人出事故

工伤赔偿谁承担

【详细解答】

上海江三角律师事务所王丹律师认为，依据

《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十条的规定，被派遣劳动

者在用工单位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的，劳务派遣

单位应当依法申请工伤认定，用工单位应当协助

工伤认定的调查核实工作。劳务派遣单位承担工

伤保险责任， 但可以与用工单位约定补偿办法。

被派遣劳动者在申请进行职业病诊断、 鉴定时，

用工单位应当负责处理职业病诊断、 鉴定事宜，

并如实提供职业病诊断、鉴定所需的劳动者职业

史和职业危害接触史、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

检测结果等资料，劳务派遣单位应当提供被派遣

劳动者职业病诊断、鉴定所需的其他材料。

王丹律师表示，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关于规范劳务派遣用工若干问题的意

见〉》 第五条关于派遣员工发生工伤的问题规

定， 派遣员工在本市用工单位发生事故伤害的，

由劳务派遣单位或者外省市劳务派遣单位在本

市设立的分支机构向注册地区县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并承担申请

工伤劳动能力鉴定、 申领工伤保险待遇等工伤

保险责任； 用工单位应当协助工伤认定的调查

核实工作， 并按国家和本市工伤保险规定承担

应当由用人单位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及浮动费

率等工伤保险责任。 外省市劳务派遣单位未在

本市设立分支机构的， 由本市用工单位向注册

地区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

定申请， 并按国家和本市工伤保险规定承担工

伤保险责任。 发生工伤的派遣员工在劳动关系

存续期间被退回劳务派遣单位的， 用工单位应

当按 《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 的规定与劳

务派遣单位结清该员工依法享有的一次性伤残

就业补助金； 该员工与劳务派遣单位解除或者

终止劳动关系时， 由工伤保险基金和劳务派遣

单位按规定分别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

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劳务派遣单位对用工

单位的工伤保险责任依法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王丹律师称， 按照上述规定， 朱先生的公

司作为劳务派遣单位应当依法申请工伤认定 ，

并承担申请工伤劳动能力鉴定、 申领工伤保险

待遇等工伤保险责任。

【事由】

朱先生是一家劳务派遣公司的负责人。 前

段时间， 劳务派遣公司安排了一批工人去别的

公司工作， 工作内容主要是进行机器操作及维

修等。

这批工人刚去没多久就出了事故。 据朱先

生称， 其中一个工人不太熟悉业务， 因操作不

当发生了严重安全事故， 受了重伤。 随后， 该

工人被及时送往附近的医院救治， 虽然没有生

命危险， 但也因此落下了残疾。

如今， 伤者已经出院， 并向派遣公司提出

赔偿相关的医疗费用， 并要求进行工伤认定并

索要相关的赔偿。 对此， 朱先生表示， 伤者是

在其他公司发生的事故， 应该由对方公司承担

相应的赔偿责任， 但未能与对方达成一致。 为

此， 两家公司产生了争议， 那到底该由谁来承

担赔偿责任呢？

□记者 金勇

一家劳务派遣公司安排了一批工人去别的
公司工作， 其中一个工人因操作不当发生了严

重安全事故， 并因此落下残疾。 由于伤者是派

遣工， 相关的医药费和工伤补偿该由谁来承担

呢？

对此， 两家公司产生了一些争议， 各有各

的说法。 伤者希望能早点解决相关问题， 但不
知该从何处着手。

律师分析认为，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劳务
派遣单位应当依法申请工伤认定， 并承担申请

工伤劳动能力鉴定、 申领工伤保险待遇等工伤

保险责任， 但可以与用工单位约定补偿办法 。

用工单位应当依法与劳务派遣单位结清该员工
依法享有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劳务派遣

单位对用工单位的工伤保险责任承担连带赔偿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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